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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前
言

「
貧
窮
」
一
直
是
阻
礙
社
會
進
步
的
問
題
，
甚
且
足
以
引

起
經
濟
動
盪
。
所
以
，
世
界
各
國
莫
不
以
消
滅
貧
窮
為
重
點
工

作
。
保
險
是
一
互
助
共
濟
之
制
度
，
其
出
發
點
是
以
眾
人
之
力
扶

助
他
人
，
尤
其
在
經
濟
方
面
。
經
數
百
年
發
展
，
保
險
已
成
為
穩

定
國
家
及
社
會
經
濟
安
全
重
要
機
制
之
一
。

現
今
社
會
，
富
者
愈
富
、
貧
者
愈
貧
，
因
而
呈
現M

型
化
社

會
。
在
上
層
者
，
生
活
固
無
虞
；
然
於
中
下
階
層
，
謀
生
途
徑
有

限
，
其
生
活
益
加
困
難
。
以
前
，
人
若
家
貧
或
無
工
作
收
入
，
一

般
人
認
為
乃
其
本
身
「
懶
惰
」
，
然
於
工
商
業
社
會
觀
念
已
不
做

如
此
想
，
因
縱
有
心
工
作
，
但
職
位
要
求
已
大
相
同
，
故
而
並
非

有
心
求
職
即
可
。
因
此
，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之
照
顧
，
已
非
全
然
為

家
戶
應
自
行
承
擔
之
議
題
。

準
此
，
全
民
衣
食
無
缺
乃
政
府
之
責
，
目
前
雖
然
無
法
達

淺
談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
蔡 

雍 

華

到
如
北
歐
高
度
福
利
之
境
界
，
但
似
可
思
考
如
何
以
有
效
的
方
法

幫
助
中
低
收
入
者
維
持
基
本
生
活
水
準
。
保
險
雖
為
方
法
之
一
，

但
現
今
保
險
之
經
營
以
商
業
為
主
，
對
於
中
低
收
入
戶
群
，
仍
是

力
有
未
逮
；
如
仰
賴
社
會
救
助
，
亦
屬
有
限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金
管
會
乃
規
劃
研
究
推
動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，

草
案
亦
於
六
月
提
出
。

金
管
會
主
委
陳
冲
指
出
，
很
多
國
家
都
在
推
動
「
微
型
保

險
」
，
根
據
國
外
推
動
經
驗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由
保
險
公
司
承

保
，
此
一
比
例
似
嫌
過
低
，
另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由N

G
O

（
非
政
府

組
織 )

承
做
，
還
有
百
分
之
四
是
由
民
間
互
助
會
或
社
區
推
動
。
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的
對
象
是
經
濟
上
較
為
弱
勢
之
族
群
，
同

時
也
是
群
體
中
最
需
要
保
障
的
對
象
。
台
灣
如
能
推
行
微
型
保

險
，
不
但
可
減
少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；
對
保
險
業
者
，
亦
可
增
加
業

務
量
，
進
而
善
盡
一
份
社
會
責
任
。
但
，
保
險
公
司
畢
竟
以
商
業
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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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主
，
政
府
推
行
此
一
保
險
制
度
之
時
，
亦
應
給
予
業
者
部
份
誘

因
，
方
有
利
推
行
。

貳
、
微
型
保
險
的
發
想
與
特
性

孟
加
拉
經
濟
學
教
授
尤
努
斯
創
立
鄉
村
銀
行
，
以
小
額
信

貸
提
供
弱
勢
族
群
貸
款
，
以
使
其
脫
離
貧
窮
之
列
，
因
而
獲
得 

二○
○

六
年
諾
貝
爾
和
平
獎
。
正
因
尤
努
斯
創
設
的
微
型
貸
款
方

式
引
領
全
世
界
找
到
消
滅
貧
窮
的
方
法
，
聯
合
國
更
將
二○

○

五

年
訂
為
「
國
際
微
型
貸
款
年
」
。

尤
努
斯
創
設
的
微
型
貸
款
讓
許
多
窮
人
扶
貧
成
功
之
後
，

其
他
種
類
的
微
型
金
融
模
式
陸
續
發
展
出
來
，
其
中
一
項
包
括
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。

微
型
保
險
係
指
保
險
業
為
經
濟
弱
勢
者
，
提
供
因
應
特
定

風
險
基
本
保
障
之
商
品
，
因
此
，
微
型
保
險
和
一
般
商
業
保
險
主

要
不
同
的
是
微
型
保
險
的
承
保
對
象
為
低
收
入
戶
。
簡
言
之
，
微

型
保
險
，
是
以
低
所
得
者
為
主
要
銷
售
對
象
之
保
險
制
度
。
此
一

制
度
，
特
性
有
二
：

一
、
較
小
保
額
的
保
險
：
微
型
保
險
原
以
給
予
低
所
得
者

基
本
保
障
為
出
發
點
，
則
其
保
額
即
不
可
能
太
高
。
以
金
管
會
之

草
案
，
人
壽
保
險
及
傷
害
險
之
保
（
限
）
額
以
三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
二
、
險
種
簡
單
：
此
一
制
度
係
給
予
基
本
保
障
，
所
以
商

品
設
計
應
簡
單
。
依
金
管
會
草
案
，
以
一
年
期
傳
統
定
期
人
壽
保

險
及
一
年
期
傷
害
保
險
為
限
。

參
、
微
型
保
險
商
品
特
色

微
型
保
險
與
一
般
商
業
保
險
不
同
。
商
業
保
險
之
經
營
，

以
營
利
為
主
，
且
保
險
公
司
對
客
戶
之
篩
選
，
及
商
品
之
設
計
，

自
有
其
一
套
規
則
。
茲
就
微
型
保
險
之
特
色
列
於
後
：

一
、
保
險
金
額
低
：
微
型
保
險
原
以
給
予
低
所
得
者
基
本

保
障
為
出
發
點
，
則
其
保
額
即
不
可
能
太
高
。

二
、
繳
費
方
式
有
彈
性
：
本
制
度
以
低
收
入
戶
為
主
要
對

象
，
又
因
既
為
低
收
入
戶
，
故
其
收
入
或
有
困
難
。
則
本
制
度
之

施
行
，
其
保
險
費
之
繳
納
方
式
應
配
合
被
保
險
人
之
收
入
，
考
慮

給
予
較
大
彈
性
。

三
、
保
費
金
額
低
：
此
非
總
保
費
低
之
意
，
係
指
其
「
每

次
」
所
繳
保
費
金
額
低
，
即
未
必
異
常
便
宜
，
但
應
以
被
保
險
人

負
擔
得
起
為
原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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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保
險
期
間
不
長
：
衡
酌
國
外
辦
理
經
驗
，
並
考
慮
本

商
品
承
保
風
險
，
微
型
保
險
開
辦
初
始
，
應
以
短
年
期
保
險
為

宜
。

五
、
保
障
內
容
簡
單
：
因
其
主
要
對
象
為
低
所
得
者
，
且

為
經
濟
弱
勢
者
提
供
特
定
風
險
之
基
本
保
障
，
則
其
商
品
內
容
應

與
一
般
商
業
保
險
有
所
區
隔
。
依
金
管
會
規
劃
，
本
商
品
以
一
年

期
傳
統
型
定
期
人
壽
保
險
及
一
年
期
傷
害
保
險
。

六
、
保
單
條
款
簡
單
易
懂
、
除
外
責
任
少
：
本
制
度
之
施

行
，
以
保
障
經
濟
弱
勢
者
及
盡
社
會
責
任
為
主
要
宗
旨
。
經
濟
弱

勢
族
群
通
常
教
育
水
平
較
低
，
所
以
保
單
條
款
之
擬
訂
應
簡
單
易

懂
，
且
除
外
責
任
項
目
不
宜
過
多
，
方
可
達
到
基
本
保
障
的
效

益
。
以
印
度
為
例
，
其
商
品
排
除
毒
蛇
致
死
、
傷
或
殘
，
或
為
地

區
特
性
。

七
、
團
體
承
做
居
多
：
微
型
保
險
可
個
人
投
保
，
亦
可
集

體
或
團
體
投
保
。
惟
為
降
低
保
險
成
本
及
接
近
本
保
險
之
潛
在
客

戶
，
另
規
範
亦
可
集
體
或
團
體
投
保
的
優
惠
。

肆
、
微
型
保
險
經
營
策
略

微
型
保
險
的
經
營
策
略
，
不
論
由
上
而
下
（
以
風
險
管
理

為
最
高
架
構
，
往
下
律
定
資
產
管
理
、
理
賠
、
核
保
、
行
銷
策
略

及
商
品
設
計
）
，
或
反
向
由
下
而
上
，
建
立
商
品
、
行
銷
、
核

保
、
理
賠
、
資
產
管
理
及
風
險
管
理
，
有
關
核
保
、
理
賠
、
資
產

管
理
及
風
險
管
理
之
作
業
流
程
，
應
審
慎
評
估
。 

首
先
，
商
品
之
設
計
及
行
銷
通
路
之
開
發
，
應
切
合
被
保

險
人
特
性
。
商
品
應
以
能
滿
足
基
本
保
障
者
優
先
；
行
銷
通
路
部

份
，
可
考
慮
與
社
福
團
體
或
工
會
等
組
織
合
作
，
以
擴
大
施
行
成

效
。

弱
勢
族
群
的
收
入
有
限
，
或
不
固
定
，
但
其
對
保
險
的
需

求
與
一
般
人
無
異
。
商
品
之
給
付
，
應
異
於
商
業
保
險
而
強
調
功

能
性
給
付
，
如
：
身
故
給
付
，
以
處
理
喪
葬
事
宜
代
之
；
傷
、
病

就
醫
者
，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，
而
不
是
給
付
醫
療
費
用
。
對
於
其
加

保
及
理
賠
，
書
類
及
內
容
，
應
力
求
簡
化
。 

在
收
費
部
份
，
應
考
慮
被
保
險
人
之
收
入
情
形
，
允
許
彈

性
繳
費
。 

商
業
保
險
以
大
數
法
則
經
營
，
微
型
保
險
亦
同
。
如
保
險

業
願
意
承
接
本
保
險
，
其
經
營
亦
應
求
其
大
，
以
平
均
危
險
。
除

此
之
外
，
企
業
與
社
會
是
互
相
依
存
的
，
商
業
保
險
公
司
幫
助
政
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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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，
相
對
的
就
是
消
滅
貧
窮
，
被
保
險
人
於
脫
貧

成
功
之
後
，
社
會
變
好
，
同
時
有
助
於
商
業
保
險
之
經
營
。 

伍
、
微
型
保
險
經
營
成
功
之
原
則

一
制
度
之
推
行
，
需
要
社
會
各
階
層
配
合
始
可
成
其
事
。

以
商
業
活
動
而
言
，
本
供
需
原
則
，
「
市
場
」
應
有
適
當
管
道
以

調
節
供
需
。
微
型
保
險
亦
同
。
微
型
保
險
若
要
成
功
，
應
滿
足
以

下
二
點
：

一
、
可
負
擔
：
商
業
保
險
保
險
費
之
繳
納
，
概
分
年
繳
、

半
年
繳
、
季
繳
及
月
繳
等
四
種
，
若
到
期
應
繳
而
未
繳
，
並
經
催

告
後
仍
未
繳
，
契
約
則
停
效
，
較
不
具
彈
性
；
且
商
業
保
險
之
保

險
費
，
通
常
為
數
萬
元
，
對
需
要
微
型
保
險
之
被
保
險
人
而
言
，

此
一
金
額
是
一
沉
重
負
擔
。
故
，
微
型
保
險
之
保
費
設
計
仍
與
商

業
保
險
相
同
，
則
必
不
可
成
。
此
一
「
可
負
擔
」
，
其
意
有
二
：

1.
保
費
應
較
商
業
保
險
低
廉
，
至
少
應
令
被
保
險
人
可
以
負
擔
。

2.
保
險
費
之
繳
納
方
式
，
應
較
具
彈
性
，
以
使
被
險
人
可
以
承

擔
。

二
、
可
取
得
：
依
學
者
彭
金
隆
主
任
研
究
，
如
以
所
得
收

入
觀
之
，
微
型
保
險
之
潛
在
需
求
人
口
為
二
五○

萬
人
。
此
一
族

群
如
有
意
願
購
買
微
型
保
險
商
品
，
亦
須
有
相
對
供
應
商
提
供
商

品
。
所
以
，
微
型
保
險
之
推
動
，
須
有
可
取
得
之
途
徑
以
滿
足
需

求
。

陸
、
結
論

微
型
保
險
為
一
新
推
出
之
觀
念
，
有
賴
社
會
全
體
支
持
。

就
其
推
動
，
本
文
建
議
如
下
：

一
、
應
以
正
面
名
詞
名
之
：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此
一
構
想
初

提
出
時
，
媒
體
以
「
窮
人
保
單
」
稱
之
，
此
一
良
善
制
度
，
實
不

宜
用
如
此
負
面
名
詞
。
「
微
型
保
險
」
既
以
照
顧
弱
勢
族
群
，
並

且
給
予
基
本
保
障
，
應
以
正
面
明
詞
較
妥
。
如
學
者
彭
金
隆
建
議

定
名
為
「
國
民
保
險
」
，
似
為
可
行
。

二
、
微
型
保
險
是
「
保
險
」
：
微
型
保
險
以
弱
勢
族
群
為

主
要
對
象
，
但
它
仍
是
保
險
，
不
是
社
會
救
助
。

三
、
政
府
應
予
鼓
勵
：
如
微
型
保
險
業
務
量
達
某
一
比
例

時
，
給
予
相
關
獎
勵
，
如
：
商
業
保
險
商
品
審
查
（
備
查
、
核

准
）
優
惠
（
件
數
或
時
程
）
。

四
、
保
險
業
支
持
：
微
型
保
險
之
執
行
，
仍
以
商
業
保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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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為
主
，
故
其
推
行
需
要
保
險
業
支
持
。
如
保
險
業
仍
以
營
利

待
之
，
勢
將
阻
礙
推
動
。
所
以
，
保
險
業
必
需
有
深
刻
認
識
：
微

型
保
險
為
保
險
業
為
社
會
盡
一
份
責
任
之
途
徑
；
且
若
推
行
成

功
，
亦
有
助
於
保
險
發
展
。

五
、
應
擴
大
參
與
：
本
保
險
之
推
行
，
除
以
保
險
業
為
主

力
外
，
亦
應
利
用
社
福
團
體
及
政
府
相
關
機
構
介
入
，
以
擴
大
執

行
成
效
。

六
、
團
體
保
險
推
動
：
弱
勢
族
群
散
居
各
地
，
其
間
聯
繫

不
易
，
如
此
，
難
以
連
成
一
保
險
團
體
。
建
議
：
集
合
需
要
微
型

保
險
之
群
體
，
不
止
節
省
成
本
，
且
亦
有
助
於
業
務
推
動
。

七
、
商
品
簡
單
：
前
已
述
及
本
保
險
乃
給
予
弱
勢
族
群
基

本
保
障
，
所
以
，
商
品
不
宜
繁
複
，
且
除
外
責
任
應
較
少
，
以
使

需
要
的
人
容
易
接
近
保
險
產
品
。

八
、
行
政
程
序
簡
化
：
弱
勢
族
群
需
要
微
型
保
險
，
所
以

其
行
政
程
序
應
力
求
簡
單
，
各
項
書
類
之
內
容
應
淺
顯
易
懂
，
並

且
要
配
合
需
要
者
的
生
活
特
性
訂
定
作
業
流
程
。

（
作
者
：
新
光
人
壽
理
賠
部
資
深
理
賠
專
員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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